
关于外层空间保护方面的国际环境法规范 目前还很不成熟
,

但可以预言
,

随着人类广泛地进

人外层空间
,

签订一个各国都必须遵守的外层空间保护条约为期将不会太远
。

第四
,

自然资源保护方面 的国际环境法 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国际环境法
,

主要是保

护那些生存
、

流动于两国或多国共有的大气
、

海域
、

河流及湖泊之间的那些生物资源
。

生存于公海的生物资源是全人类的公有资源
。

虽然公海生物资源的保护
,

在许多国际法

条约里已有体现
,

但真正谈得上已提出保护的只有金枪鱼和鲸
。

为了保护南极洲及南冰洋的

生物资源 (例如数量巨大的磷虾 )
,

已经提出了
《
南极动植物保护协议措施

》 ,

这个措施很

好
,

可惜至今未由条约各国批准
。

在公海和国家管辖的水域之间活动的生物资源则是共有的资源
。

例如出现在两个或两个

以上沿海国家的经济区内的鱼群
,

沿海 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这些鱼群的国家
,

应该就养护

这些鱼群的必要措施达成协议
。

这些已在不少国际条约和沿海国的国内法规里得到了反映
。

目前有四十多个多边条约或协定
,

直接与生物资源的保护有关
。

如一九五八年订于 日内

瓦的 `
大陆架公约

》
第五条就对保护海洋生物资源作了规定

。

但以保护生物资源为主要内容

的全球协定则不多
。

内容涉及保护移栖物种的区域性的双边性协定还有好几个
。

此外
,

尚有

七个有关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的区域性协定
。

. ,

命哪

日本的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》

康 树 华

日本的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, 公布于 1 9 6 7

年 8 月 3 日
,

当天生效
。

但是
,
日本的公害

问题
,

并不是在这时才开始的
。

众所周知
,

日本最早发生的公害事件
,

有 1 8 8 7年的足尾

铜矿山的矿毒事件 , 有 1 8 9 7年的别子铜矿山

的烟害事件等
。

然而
,

在当时的 日本
,

不仅

不象今天这样认为是一种公害现象
,

反而误

认为这是在发展工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
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
,

随着经 济 上的 恢

复
,

特别是 19 5 0年美国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的

爆发
,

军需物品的需要急剧增长
,

从而使工

厂公害在 日本全国各地也大肆泛滥起来
,

引

起 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
,

并将其作为社会

向题明确提了出来
。

因此
,

地方政府在居民

呼吁下
,

制定了关于防治公 害 的 条 例
。

从

1 9 4 9年东京都制定的
《
工厂公害防治条例

》

开始
, 1 9 5 1年神奈川县制定了

`工厂公害防

治条例
, ; 1 9 5 4年大阪府制定 了

《企业公害

防治条例
》 ; 1 9 5 5年福周县制定 了

《工厂公

害防治条例
》
等等

。

19 5 5年以后
,

随着工业迅速发展
,

特别

是有机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
,

都

使 日本公害间题进一步带有社会普遍性
;
水

体
、

大气
、

土壤污染加剧
,

城市噪声突出
,

生态破坏严重
, 除陆地以外

,

海洋和高空也

遭到污染
,

使得 日本公害如同炸 药 爆 炸 一

样
,

引起种种连锁反应
。

例如
, 1 9 5 5年在四

日市发现第一个因大气污染而得气喘病的患

者
,

到 1 9 5 6年已迅速蔓延到川崎
、

尼崎
、

大

阪等各个城市 , 1 9 5 3年
,

在熊本县发现第一

个因甲基汞中毒的水误疾病者
,

很快在西部

海岸的新鸿县和南部的鹿儿 岛县又相继发生



“
第二水误病

” , 19 5 5年
,

在神通川下游发

现了炼铅工业废水引起的骨 痛 病 患 者
,

到

1 9 6 8年
,

骨痛病患者已遍及黑部川
、

铅川
、

二迫川
、

礁水川
、

柳瀚川等七河流域… …
。

日本人民面对这样严重威胁
,

十分不安
。

因

而对于工厂企业不管人民死活大量排放
“ 三

废 ” 的做法
,

十分债慨
,

经常举行示威游行
,

抗议 申诉
,

甚至发生多起示威群众与警察武

斗事件
。

由于社会的压 力
,

迫使 日本政府不

得不拨出大量人力
、

物 力
,

寻求解决污染问

题的途径
。

最初 日本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
,

主要是想依靠技术来解决问题
,

但在实践中

逐步认识到
,

单纯依靠技术措施是不能有效

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
,

必须成立环境保护

专门机构
,

制定环境保护法规
,

以法律手段

来控制污染
,

保护环境
。

因此
,

在 19 6 7年召

开的第 5 5届国会 上 制 定 了
`
公 害 对 策 基

本法 》 。

一 `公害对策基本祛 》 的性质

一般地说
,

所谓 “
基本法

” ,

由于它反

映的是国家基本施政方针
,

所以 在 许 多 场

合
,

它多是宣言性
、

原则性
、

指示性的规定
,

从根本上说
,
日本的
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》 ,

也是一件具有这类性质的法律
。

不过
,

应该

注意的是
,

该法还包括了一些具有实质意义

的规定
。

例如第九条第一款规定
: “

政府应

就保护人体健康和维护生活环境所必须维持

的有关大气
、

水质和土壤的污染以及噪声的

环境标准作出规定
。 ” 这就为政府以政令形

式制定有关环境标准提供了 法 律 依 据
。

再

如
,

第十九条规定了在下列地区
,

要制定防

治公害计划
:

甲
、

公害严重而且经认定非采取综合的

防治措施难以有效防治公害的地区 ,

乙
、

由于人口和工业等的迅速增长而可

能变成公害严重并且经认定非采取综合的防

治措施难以有效防止公害的地区
。

二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 》

的主要内容
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》 分为四章

,

总共三

十条
。

第一章总则共八条
,

规 定 了 目 的
、

定

义
、

企业的职责
、

国家的职责
、

地方政府的

职责
、

居民的责任等
。

第二章为防治公害的基本对策部分
,

共

分五节十三条
。

它规定了环境标淮
、

国家对

策 ( 关于排放的控制
,

关于土地利用及设置

设施的控制
,

关于促进防治公害 设 施 的 修

建
、

监视和侧定等制度的建立
、

考察与调查

的进行
,

关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
,

关于普

及知识与交流情报
,

关于地区发展计划中对

防治公害的考虑
,

关于 自然环境的保护等 )
,

地方政府应采取的措施
,

特定地区的防治公

害 (制定防治公害计划
,

执行防 治 公 害 计

划 )
,

处理公害纠纷的损害救济等
。

第三章为费用负担和财政措施部分
,

共

三条
,

规定了造成公害企业的费用负担
,

对

地方政府的财政措施
,

对企业的资助
。

第四章为公害对策会议和公害对策审议

会部分
。

分为两节六条
,

规 定 了机 构
、

职

权
、

组成以及其他事宜等
。

下面
,

我们就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的主

要内容
,

分别考察如下
:

(一 ) 关于公害的定义问题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第二条第一款规定

:

“
本法所称

`
公害

, ,

是指 由于工业或人类

其他活动所造成的相当范围的大气污染
、

水

质污染 (包括水质
、

水的其他情况以及江河

湖海及其他水域的水底状况 )
,

土壤污染
、

噪声
、

震动
、

地面沉降 (矿井钻掘所造成的

下陷除外 ) 和恶臭气味
,

以致危害人体健康和

生活环境的状况
。 ”
这里所说的

“
生活环境

” ,

根据该法第二条第二款规 定
, “

是 指 与 人

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财产
,

与人类生活有密

切关系的动物和植物
,

以及这些动植物的生



存环境
。 ” 根据上述规定

,

可见 日本
《公害

对策基本法
》
上所说的公害

,

一般地说
,

就

是 由于人的行为 (不是天灾 )
,

在相 当范围

内
,

造成大气
、

水质
、

土壤三大 自然环境 (典

型为七种公害
,

即大气污染
、

水质污染
、

土

坡污染
、

噪声
、

震动
、

地面沉降和恶臭 ) 的

恶化而危害人体与造成财产的损害
。

(二 ) 明确了防治公害的 目的性

19 6 7年制定
`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当时
,

包括了所谓与经济协调的条款
。

在 日本的旧

煤烟限制法和关于保护公共用水区水质的法

律
,

都规定 了同样目的的条款
。 ’

日本
《公害

对策基本法
》 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而规定了与

经济协调的条款
。

不言而喻
,

这样使发展经

济处于优先地位的观点
,

就是至少不采取妨

碍经济发展的公害对策观点
。

实际上
,

这种

优先发展经济的思想
,

就是
“
产值第一

” ,

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翻版
。

因而上述规定
,

遭到了 日本广大群众的 强 烈 批 判
,

所以在

1 9 7 0年第 64 届国会上修改 了
《公害对策基本

法
》 ,

删掉了这一规定
。

同时
, 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
》
第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同样条款

,

也予以删除
。

心公害对策基本法
》
第一条规定的制定

公害法的 目的是
: “ 鉴于防治公害对维护国

民健康和文 明生活有极大重要性
,

为了明确

企业
、

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防治公害的职责
,

确定基本的防治措施
,

以全面推行防治公害

的对策
,

达到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

境的 目的
。 ”
这样

,

就以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
的形式
,

明确规定制定公害法的目的
,

是在

于保护国民健康和美好的生活环境
。

(三 ) 规定 了国家
、

地方
、

企业
、

居民

防治公害的职责

19 7 0年修改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时
,

明

确规定了国家有责任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生

活环境
。

因此
,

国家有责任制定防治公害的

基本对策和综合措施
,

并就公害状况和政府

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向国会作报告
,
地方政府

应根据国家的对策采取措施
,

并且有责任制

定适合于本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防治公害

措施
,
企业有责任采取例如妥善处理其工业

活动所产生的烟尘
、

污水和废弃物等必要措

施
,

以防止公害
,

并且协助国家和地方政府

实施防治公害的对策
,

同时
,

企业在制造和

加工产品的过程中
,

应努力采取措施
,

避免

其制成品和加工品在使用中可能 造 成 的 公

害
;
居民应努力以一切适 当方式协助国家和

地方政府实行公害防治措施
。

根据 上 述 规

定
,

地方可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作出比国家

法定的统一限制标准更为严格限制的规定
,

以及执行 由国家委托地方执行的一些内容
。

其 目的是在于
:

在国家统一指挥下
,

留给地

方某种程度的灵活处理公害的权限
,

以便更

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
。

(四 ) 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标准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第二章中

,

设有专

节规定环境标准
,

并要求政府就保护人身健

康和维护生活环境所必须维持的有关大气
、

水质和土壤的污染以及噪声的环境标准作出

规定
。

这一环境标准不是希望的标准和理想

的状态
,

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可以达

到的标堆
。

因此
,

该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
,

对于已经规定的环境标准
,

应经常进行必要

的科学研究
,

必要时应予修改
。

同时
,

要求

政府应努力采取适当而有效的综合防治公害

措施
,

以保证环境符合上述标准
。

因此
,

在

1 9 7 0年修改公害法时
,

废除了指定地区和指

定水域制度
,

规定 了在一切地区和水域
,

均

适用统一的限制标准
。

同时
,

作为呈报制派

生物还规定了审批制度
。

对于二氧化硫
、

粉

尘
、

氮氧化物和九种剧毒物质和重金属
,

都

规定 了严格的排放标准
。

例如
,

强制规定含

汞废水
、

废气的工厂停产或改变工艺
,

禁止

生产与进口多氛联苯等剧毒物质
。

关于燃料

含硫量
,

公害法规定一般企业燃料含硫量不

超过 1
.

2 %
,

对人口稠密地区或工业集中区的

燃料含硫量规定还要低些
。

对于违反规定的
,



在
《
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和 《
水质污染防治法

,

中
,

都规定了罚则等
。

实施如此严格的限制标准 的 结 果 是
,

1 9 7 2年日本全国排人大气中的二 氧 化 硫 为

4 2 0万吨
,

在燃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
,

到 19 7 8

年却降为 2 60 万吨左右
,

六年间降低了40 %
。

这是 日本近年来大气质量明显好转的主要原

因
。

(五 ) 采取 了有效的经济措施

为了使治理
、

限制污染的措施能取得较

好的效果
,

日本的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规定

了经济措施
。

例如
,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第

二十二条明文规定
:

,’. “ …造成 公 害 的 企

业
,

对国家或地方政府为防治此项公害而进

行的工程
,

负担全部或部分必要的费用
。 ”

第

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
: “ 国家和地方应努力

采取必要的金融和税收措施
,

鼓励企业修建

和改进公害防治设施
。 ” 根据这一规定

,

用

来治理污染的费用
,

银行可以低 息 长 期 贷

款
,

对治理污染设施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实行

减税等
,

并且在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
: “

在

采取前款措施时
,

应特别照顾中小型企业
” 。

同时
,

日本公害法对于污染税率规定 了逐年

增加的措施
,

以及对流动污染源
,

例如对汽

车尾气收排气税
、

大型客机降落收着陆费
,

等等
。

(六 ) 明文规定公害的无过失责任
、

两

罚原则和推定原则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第二十一条第二款

规定
: “ 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建立有效救济

由于公害造成的损害的制度
。 ”
根据这 一 规

定
, 1 9 6 9年 12 月制定了

《关于救济公害健康

被害特别措施法
》 ( 19 6 9年 12 月 15 日第 90 号

法律 ) ; 1 9 7 0年 6 月制定 了
`
公害纠纷处理

法 》 ; 1 9 7 2年 6 月修改 了
《
大气污染防治法

,

等
。

这些公害法都明文规定 了公害的无过失

责任
。

例如
, 《大气污染防治法

》
第二十五

条之一第一款规定
: “

工厂或企业由于企业

活动而排放的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造成生

命或健康的损害
,

该工厂或企业应对损害负

赔偿责任
” 。

19 70 年 12 月 1 5 日制定的 《关于人身健康

公害犯罪惩处法
李
规定 了两罚原则和推定原

则
。

所谓两罚原则
,

根据该法第四条规定
:

“ 法人的代表
、

法人或本人的代理人
,

雇佣

人或其他工作人员
,

关于该法人或本人的业

务实施违犯前两条之罪时
,

除了处 罚行为人

以外
,

对该法人或本人也应处以前条的罚金

刑
。 ”

所谓推定原则
,

根据该法第五条规定
:

“ 由于工厂或企业活动排放的物质
,

在某种

程度上有可能造成公众的生命或 身 体 危 险

时
,

只要在该地区发生了由于其排放的同类

物质造成的公众生命或身体危害时
,

则该危

害即可以推定为系由于其所排放的物质造成

的
。 ”

在法律中
,

对于因果关系规定这种推

定原则
,

可以说充分反映了 日本公害法的特

点
。

(七 ) 对于违反公害法的轻者罚金
、

重

者判刑

根据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制定的
《大气

污染防治法
》
和

《
水质污染防治法

, 、 《关

于人身健康公害犯罪惩处法
》 等

,

都规定 了

罚则
。

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
,

对于违反关于变更拟议的计划命令和关于改

造设施的命令的
,

都规定了处一年以 下惩役

或二十万元以下罚金
;
对于故意违反排放标

淮的判处六个月以下惩役或五万元以下的罚

金
。

根据
《关于人身健康公害犯罪惩处法

》

第二条第一款规定
: “ 随着工厂或企业活动

排放危害人身健康物质
,

造成公众生命或身

体危险的
,

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三百万元以下

的罚金
。 ” 该条第二款规定

: “ 犯前款罪行

造成死伤的
,

处七年以下徒刑或五百万元以

下的罚金
。 ”

这是对于故意犯的惩处
。

对于

过失犯 , 该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
: “

玩忽业

务上需要注意事项
,

随着工厂或企业活动排

放危害人身健康物质
,

造成公众生命或身体

危险的
,

处两年以下惩役或监禁或二百万元



以下罚金
。 ” 该条第二款规定

: “
犯前款罪

行造成死伤的
,

处五年以下惩役或监禁或三

百万元以下罚金
” 。

( /、 ) 公害对策会议和公害对策审议会

根据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》
第二十五条规

定
,

设立公害对策会议
,

作为总理府的下属

机构
。

公害对策会议 由会长一人和委员若千

人组成
。

内阁总理大臣兼任会长
,

委员由内

阁总理大臣从有关省
、

厅长官中任命
。

公害

对策会议执行下列职权
:

甲
、

处理公害防治计划的有关事宜
;

乙
、

审议有关防治公害的基本的和综合

的措施
,

并促进这些措施的实行 ;

丙
、

处理法律
、

法令所规定的属于该会

议职权范围内的事宜
。

根据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,
第二十七条规

定
,

设立公害对策审议会
,

作为环境厅的下

属机构
。

中央审议会由人数不超过九十名的

委员组成
。

委员由内阁总理大臣从具有防治

公害的知识和经验的专家中任命
。

委员均为

兼职
。

中央审议会执行下列职权
:

甲
、

应内阁总理大臣的要求
,

调查和审

议有关公害对策的基本事项 ;

乙
、

应环境厅长宫和有关大臣的要求
,

调查和审议有关公害对策的重要事项
,

丙
、

处理法律
、

法令规定的属于中央审

议会职权范围内的事宜
。

日本各都
、

道
、

府
、

县
、

市
、

叮
、

村
,

根据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
第二十九条

、

第三

十条规定
,

都设立公害对策审议会
,

负责调查

和审议有关本辖境内公害对策的基本事宜
。

事实证明
,

上述一系列公害对策措施和

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环境保护专门机构的

建立
,

对于治理公害和减少排放污染物质
,

保护人身健康
,

建设美好环境
,

都起了很好

的作用
。

三
《
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的修改

日本制定
《
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以后
,

公

害现象并未因此而立即改善
。

一

相反地
,

从此

以后
,

公害现象甚至大有增 加 的 趋势
。

例

如
,

由于大气污染的影响
,

不仅首先在四 日

市发现 了因此而造成的气喘病
,

而且 1 9 6 9年

在福岛市
,

又发生由于桑叶污染的蚕中毒死

亡事件
,
在名古屋南部临海工业集体住宅区

附近
,

由于粉尘造成温室蔬菜中毒事件
。

在

水质污染 方面
,

在大城市周围的河流
,

河水

生化需氧量都超过 了 1 0P P m浓度的界限
。

在

海中
,

例如瀚户内海是 日本最大的内海
,

过

去曾以山青水秀而著名
,

近年来已变成了巨

大的脏水坑
,

经常发生
“
红潮

” 。
1 9 7 1年 比

1 9 7 0年
“

红潮
” 发生次数增加一倍

。 “
红潮

”

如同蔓延的火灾一样
,

已经难以扑灭
。

日本

京都大学等十八个大学对瀚户内海的污染调

查的结论说
: “

今天的瀚户内海是一个死水

坑
。

虽然表面与海并无不同
,

但 对 生 物 来

说
,

却是阴冷的坟墓
。 ”

以上述情况为背景
, 19 7 0年 5 月在众议

院产业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通过 了关于公害

对策的决议
,

要求政府采取综合的
、

强制性

的公害对策
。

因而 于同年 8 月
,

在内阁会议

上
,

讨论 了修改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问题
。

于是
,

在 1 9 7 0年 1 1月 2 4 日至 12月 1 8 日召开的

第 64 届临时国会上 (被称为
“ 公害国会

”
)

,

通过 了部分修改的
《
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以及

其他十三件有关公害法案
。

1 9 7 0年对于
《
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的修改

(第 1 3 2号法律 ) 如下
:

(一 ) 删掉了关于目的性规定中的所谓

与经济协调的条款
,

即删掉了
“
对于生活环

境的保护
,

目的在于同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
”

的条款 (第一条的修改 )
。

(二 ) 扩大了公害的概念
。

第一
,

增加

了 “
土坡污染

” ,

因而把过去规定的六种典

型公害
,

改为七种 ; 第二
,

在水质污染中
,

包括 了
“
水的其他情况以及江河湖海及其他

水城的水底状况
“

(第二条第一款的修改 )
。

(三 ) 关于环境标准
,

以土 城 污染 为



例
,

在制定环境标准时
,

删掉了与经济协调

的条款
。

同时
,

对于适用各种类型标准的地

区或水域在作出明确规定时
,

政府可以委托

都
、

道
、

府
、

县知事制定适用当地的环境标

准 (第九条的修改 )
。

(四 ) 关于促进防治公害设 施 的 修 建

等
,

增加了 “ 公共垃圾处理设施
” (第十

_

条的修改 )
。

(五 ) 新增加 了与保护 自然环境的关 系

(增加第十七条之二 )
,

规定应努力保护自

然环境和保存绿化地带
,

以利于防治公害
。

日本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》 的修改

,

自从

1 9 7 0年以来
,

虽然进行过几次
,

但在内容方

面都没有重大变动
。

1 9 7 1年的修改 (第 88 号

法律 ) 是随着环境厅的设置所进行的一次修

改 ; 1 9 7 3年的修改 (第 1 11 号法律 )是对于中

央的公害对策审议会的修改
; 19 7 4年的修改

(第 84 号法律 ) 是对于处理纠纷方法的修改
。

四 《公害对策基本法 》

今后发展的趋势

日本的公害法以
《公害对策基本法

》 为

中心
,

业已逐步完备起来
。

为了实现基本法

所提出的各种措施而制定的法律制度
,

大致

皆已制定
,

并且其中有许多制度由于反映 了

日本的特殊情况
,

因而在某些领域
,

具有鲜

明的特点
。

但是
,

在基本法施行十几年后的今天
,

由于经济和公害的实际情况都 发生了显著变

化
,

所以一些 日本公害法学者
,

对以 《公害

对策基本法
》 为首的日本公害法

,

纷纷提出

在立法政策与理论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问题
,

从而使我们从中看到 日本公害法今后发展的

趋势
。

(一 ) 摆脱公害法的观念
,

将环境观念

作为基本观念

日本公害法学者金泽良雄指出
: “

在我

国
,

以水误病
、

骨痛病
,

四 日市气喘病为首

的目不忍赌的人身残废是经 常 发 生 的
。

但

是
,

在国际上
,

今天却是以环境问题作为中

心的
。 · ·

一 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
,

公害对策

基本法应该向着环境保护对策基本法的方向

发展
。

应该把环境保护对策作为基本观念
.

在各种政策中
,

加以说 明
,

并且以此为依据
,

研究有关法律的准备工作
。 ” ①这 就是说

,

过

去 日本由于公害被害严重
,

所以把具体的人

类被害对策
,

摆在重点地位
,

而对于保护整

个人类环境
,

确保人的生活舒适性
,

则没有

放在重要位置 卜来
。

所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

织在对 日本环境问题的评论报告书中
,

也曾

经指出
:

在 日本关于环境对策
,

虽然在防治

公害的战斗中
,

取得 了胜利
,

但是在为提高

环境质量的战斗中
,

却还没有完成任务
。

一些 日本公害法学者主张
,

应该把重点

放在保护环境上来
,

换句话说
,

就是把重点

由防治公害对策转移到保护环境上来
,

不言

而喻
,

这就要对过去的公害法规
,

迸行全面

的综合性研究
。

(二 ) 重新评价典型公害

对于现行公害对策基本法所规定的七大

典型公害
,

日本公害法学者主张应该予以重

新评价
,

主张一方面应将其作为社会上一般

性的观点
,

固定下来
,

另一方面对于妨碍 日

照
、

电波障碍
、

妨碍通风
、

光害以及放射性污

染等
,

都需要研究对策
。

②

(三 ) 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化

日本的环境影响评价
,

在
《獭户内海环

境保护特别措施法
》 以及其他一些法律中

,

都已有所规定
,

同时
,

由于行政指导
,

在实

践中
,

已有许多施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例证
。

但是
,

是否有必要将其制度化 ? 根据中央公

害对策审议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专门会议的

报告说
,

该审议会正在就这一点进行答辩
。

而在答辩中
,

已经认为在法律上将其制度化

是适宜的
。

① 金泽良雄
: 《 日本施行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十二年

, ,

载 《 法理学家 》
增刊号

,
1 9 7 9年 7 月 15 日出版

。

② 野村好弘
: 《 公害法 基础 知 识

》 ,
1盯 3年版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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